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178號

原      告  澄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怡婷  

訴訟代理人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利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正寶  

訴訟代理人  王仕為律師

複代理人    楊文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

（111年度訴字第1160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但書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起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3

萬7600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如下述原告聲明所

示，並變更以兩造於106年1月5日簽訂之合作契約（下稱系

爭契約）附件六VDARTS H3L（發光家用靶）模具表（下稱系

爭模具表）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41至247頁），經核

其就聲明請求金額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變更

請求權基礎部分，則與其原請求之原因事實，均係基於系爭

契約所生之基礎事實，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相同，訴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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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相互為用，不致延滯訴訟進行，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

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6年1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委託原

告製造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第三代普

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依據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

約定：「商品名稱：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L）單價2238元、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1

494元」、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交貨數量達二萬套

後，另折抵貳百萬元貨款（限定發光型）」、「本契約的產

品，應成本攤提，總交貨量達二萬套後，總價調降100元，

商品名稱：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單價21

38元、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1394元」、

系爭契約第2條第3項約定：「交貨總量達四萬套後，另折抵

貳百萬元貨款（限定發光型）」、「本契約的產品，應成本

攤提，總交貨量達二萬套後，總價調降200元，商品名稱：

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單價2038元、第三

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1294元」、「交貨總量

達四萬套後，另折抵貳百萬元貨款（限定發光型）」、系爭

契約第2條第4項特約：「經雙方協商確定，甲方需保證簽署

合約兩年內完成採購總計五萬套（限發光型）」。被告迄至

108年3月25日止未能達到系爭契約第2條第4項特約之保證採

購五萬套之數量，兩造於108年3月25日協商再簽立H3L飛鏢

靶設計製造委託之模具費合作契約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

補協議書），約定系爭契約被告向原告所約定設計製造模具

費用以簽立合約起算兩年內出貨五萬套作為模具費用攤提，

嗣於本院113年10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改稱本件之事實理由均

如113年9月18日民事準備書㈡狀所載，其餘不主張，本件證

物僅引用原證12系爭模具表，其餘均捨棄，本件改以系爭模

具表估算之模具費用3,702,600元為請求，被告已給付模具

費用108萬元，尚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未給付。爰依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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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表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622,

600元，及自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留存之雙方合作契約內第三條上方並無記載

「經雙方協商確定，甲方需保證簽署合約二年內完成採購總

計五萬套（限發光型）」之字眼，系爭增補協議書並未蓋有

被告公司之大小章，被告並未同意給付模具費用，被告所支

付的108萬元款項並非原告所稱先行給付的模具費用，而是

給予原告的報酬，如原告存證信函所述，被告已向原告訂購

至少4000套飛鏢靶，係用以支付此部分之報酬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法院會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

262）：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兩造於106年1月5日簽訂被證一的合作契約，被告委託原告

製造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第三代普通

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⒉被證一合作契約之附件原證12附件六「VDARTSH3L（發光家

用靶）模具表」約定飛鏢靶塑膠模具費用總計3,702,600

元。

　㈡爭執事項：

　 ⒈被證一合作契約之契約定性為何？

　 ⒉兩造是否有成立原證3「H3L飛鏢靶」設計製造委託之模具

費合作契約增補協議書？

　 ⒊被告給付原告之1,080,000元是否為支付模具費用？

　 ⒋原告依原證12請求被告給付剩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有

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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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主張兩造間有簽訂系爭增補協議書，

依據系爭模具表被告應給付原告3,702,600元，被告已給付

模具費用108萬元，尚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未給付等節，

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根據上述說明，即應由原

告就前述模具費用給付約定存在一事舉證以實其說。

　㈡按契約，應由當事人就內容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又

主張契約內容意思合致之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項，應負舉

證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即明。查系爭模

具表係系爭契約之附件，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審

諸系爭模具表，其上僅記載「費用估算總計：3,702,600、

飛鏢靶塑膠模具費用總計：2,890,100」，係列載各項零件

費用及總價，並無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飛鏢靶模具費用之內

容，且原告亦於本院審理時自承系爭模具表是附屬在合作契

約，沒有特別哪一條有約定等語（見本院卷第252頁），是

以，綜觀系爭契約及系爭模具表中均無相關之約定，實難認

原告得據此向被告請求模具費用。再查系爭增補協議書上未

有被告之簽章，復經被告否認其真正，且原告未能證明系爭

增補協議書之真正，自無從作為原告所主張之兩造間有約定

給付模具費用存在之證明。綜上，原告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資

料或舉證方法證明兩造就模具費用3,702,600元部分有合意

由被告負擔，則其主張被告應給付剩餘模具費用2,622,600

元，即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模具表，請求被告給付2,622,600

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舉證據，經核均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僑舫

　　　　　　　　　　　　　　　　　　法　官　陳雅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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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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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178號
原      告  澄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怡婷  
訴訟代理人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利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正寶  
訴訟代理人  王仕為律師
複代理人    楊文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111年度訴字第1160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但書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3萬7600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如下述原告聲明所示，並變更以兩造於106年1月5日簽訂之合作契約（下稱系爭契約）附件六VDARTS H3L（發光家用靶）模具表（下稱系爭模具表）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41至247頁），經核其就聲明請求金額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變更請求權基礎部分，則與其原請求之原因事實，均係基於系爭契約所生之基礎事實，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相同，訴訟資料可相互為用，不致延滯訴訟進行，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6年1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委託原告製造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依據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商品名稱：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單價2238元、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1494元」、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交貨數量達二萬套後，另折抵貳百萬元貨款（限定發光型）」、「本契約的產品，應成本攤提，總交貨量達二萬套後，總價調降100元，商品名稱：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單價2138元、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1394元」、系爭契約第2條第3項約定：「交貨總量達四萬套後，另折抵貳百萬元貨款（限定發光型）」、「本契約的產品，應成本攤提，總交貨量達二萬套後，總價調降200元，商品名稱：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單價2038元、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1294元」、「交貨總量達四萬套後，另折抵貳百萬元貨款（限定發光型）」、系爭契約第2條第4項特約：「經雙方協商確定，甲方需保證簽署合約兩年內完成採購總計五萬套（限發光型）」。被告迄至108年3月25日止未能達到系爭契約第2條第4項特約之保證採購五萬套之數量，兩造於108年3月25日協商再簽立H3L飛鏢靶設計製造委託之模具費合作契約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書），約定系爭契約被告向原告所約定設計製造模具費用以簽立合約起算兩年內出貨五萬套作為模具費用攤提，嗣於本院113年10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改稱本件之事實理由均如113年9月18日民事準備書㈡狀所載，其餘不主張，本件證物僅引用原證12系爭模具表，其餘均捨棄，本件改以系爭模具表估算之模具費用3,702,600元為請求，被告已給付模具費用108萬元，尚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未給付。爰依系爭模具表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622,600元，及自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留存之雙方合作契約內第三條上方並無記載「經雙方協商確定，甲方需保證簽署合約二年內完成採購總計五萬套（限發光型）」之字眼，系爭增補協議書並未蓋有被告公司之大小章，被告並未同意給付模具費用，被告所支付的108萬元款項並非原告所稱先行給付的模具費用，而是給予原告的報酬，如原告存證信函所述，被告已向原告訂購至少4000套飛鏢靶，係用以支付此部分之報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法院會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62）：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兩造於106年1月5日簽訂被證一的合作契約，被告委託原告製造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⒉被證一合作契約之附件原證12附件六「VDARTSH3L（發光家用靶）模具表」約定飛鏢靶塑膠模具費用總計3,702,600元。

　㈡爭執事項：
　 ⒈被證一合作契約之契約定性為何？
　 ⒉兩造是否有成立原證3「H3L飛鏢靶」設計製造委託之模具費合作契約增補協議書？
　 ⒊被告給付原告之1,080,000元是否為支付模具費用？
　 ⒋原告依原證12請求被告給付剩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主張兩造間有簽訂系爭增補協議書，依據系爭模具表被告應給付原告3,702,600元，被告已給付模具費用108萬元，尚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未給付等節，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根據上述說明，即應由原告就前述模具費用給付約定存在一事舉證以實其說。
　㈡按契約，應由當事人就內容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又主張契約內容意思合致之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項，應負舉證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即明。查系爭模具表係系爭契約之附件，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審諸系爭模具表，其上僅記載「費用估算總計：3,702,600、飛鏢靶塑膠模具費用總計：2,890,100」，係列載各項零件費用及總價，並無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飛鏢靶模具費用之內容，且原告亦於本院審理時自承系爭模具表是附屬在合作契約，沒有特別哪一條有約定等語（見本院卷第252頁），是以，綜觀系爭契約及系爭模具表中均無相關之約定，實難認原告得據此向被告請求模具費用。再查系爭增補協議書上未有被告之簽章，復經被告否認其真正，且原告未能證明系爭增補協議書之真正，自無從作為原告所主張之兩造間有約定給付模具費用存在之證明。綜上，原告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資料或舉證方法證明兩造就模具費用3,702,600元部分有合意由被告負擔，則其主張被告應給付剩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即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模具表，請求被告給付2,622,6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舉證據，經核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僑舫
　　　　　　　　　　　　　　　　　　法　官　陳雅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178號
原      告  澄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怡婷  
訴訟代理人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利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正寶  
訴訟代理人  王仕為律師
複代理人    楊文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
（111年度訴字第1160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但書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起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3
    萬7600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如下述原告聲明所示
    ，並變更以兩造於106年1月5日簽訂之合作契約（下稱系爭
    契約）附件六VDARTS H3L（發光家用靶）模具表（下稱系爭
    模具表）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41至247頁），經核其
    就聲明請求金額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變更請
    求權基礎部分，則與其原請求之原因事實，均係基於系爭契
    約所生之基礎事實，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相同，訴訟資料可
    相互為用，不致延滯訴訟進行，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6年1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委託原
    告製造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第三代普
    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依據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
    約定：「商品名稱：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
    ）單價2238元、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14
    94元」、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交貨數量達二萬套後
    ，另折抵貳百萬元貨款（限定發光型）」、「本契約的產品
    ，應成本攤提，總交貨量達二萬套後，總價調降100元，商
    品名稱：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單價2138
    元、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1394元」、系
    爭契約第2條第3項約定：「交貨總量達四萬套後，另折抵貳
    百萬元貨款（限定發光型）」、「本契約的產品，應成本攤
    提，總交貨量達二萬套後，總價調降200元，商品名稱：第
    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單價2038元、第三代
    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1294元」、「交貨總量達
    四萬套後，另折抵貳百萬元貨款（限定發光型）」、系爭契
    約第2條第4項特約：「經雙方協商確定，甲方需保證簽署合
    約兩年內完成採購總計五萬套（限發光型）」。被告迄至10
    8年3月25日止未能達到系爭契約第2條第4項特約之保證採購
    五萬套之數量，兩造於108年3月25日協商再簽立H3L飛鏢靶
    設計製造委託之模具費合作契約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
    協議書），約定系爭契約被告向原告所約定設計製造模具費
    用以簽立合約起算兩年內出貨五萬套作為模具費用攤提，嗣
    於本院113年10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改稱本件之事實理由均如
    113年9月18日民事準備書㈡狀所載，其餘不主張，本件證物
    僅引用原證12系爭模具表，其餘均捨棄，本件改以系爭模具
    表估算之模具費用3,702,600元為請求，被告已給付模具費
    用108萬元，尚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未給付。爰依系爭模
    具表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622,60
    0元，及自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留存之雙方合作契約內第三條上方並無記載
    「經雙方協商確定，甲方需保證簽署合約二年內完成採購總
    計五萬套（限發光型）」之字眼，系爭增補協議書並未蓋有
    被告公司之大小章，被告並未同意給付模具費用，被告所支
    付的108萬元款項並非原告所稱先行給付的模具費用，而是
    給予原告的報酬，如原告存證信函所述，被告已向原告訂購
    至少4000套飛鏢靶，係用以支付此部分之報酬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法院會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
    262）：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兩造於106年1月5日簽訂被證一的合作契約，被告委託原告製
    造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第三代普通型
    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⒉被證一合作契約之附件原證12附件六「VDARTSH3L（發光家用靶）模具表」約定飛鏢靶塑膠模具費用總計3,702,600元。
　㈡爭執事項：
　 ⒈被證一合作契約之契約定性為何？
　 ⒉兩造是否有成立原證3「H3L飛鏢靶」設計製造委託之模具費
     合作契約增補協議書？
　 ⒊被告給付原告之1,080,000元是否為支付模具費用？
　 ⒋原告依原證12請求被告給付剩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主張兩造間有簽訂系爭增補協議書，
    依據系爭模具表被告應給付原告3,702,600元，被告已給付
    模具費用108萬元，尚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未給付等節，
    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根據上述說明，即應由原
    告就前述模具費用給付約定存在一事舉證以實其說。
　㈡按契約，應由當事人就內容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又
    主張契約內容意思合致之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項，應負舉
    證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即明。查系爭模
    具表係系爭契約之附件，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審
    諸系爭模具表，其上僅記載「費用估算總計：3,702,600、
    飛鏢靶塑膠模具費用總計：2,890,100」，係列載各項零件
    費用及總價，並無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飛鏢靶模具費用之內
    容，且原告亦於本院審理時自承系爭模具表是附屬在合作契
    約，沒有特別哪一條有約定等語（見本院卷第252頁），是
    以，綜觀系爭契約及系爭模具表中均無相關之約定，實難認
    原告得據此向被告請求模具費用。再查系爭增補協議書上未
    有被告之簽章，復經被告否認其真正，且原告未能證明系爭
    增補協議書之真正，自無從作為原告所主張之兩造間有約定
    給付模具費用存在之證明。綜上，原告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資
    料或舉證方法證明兩造就模具費用3,702,600元部分有合意
    由被告負擔，則其主張被告應給付剩餘模具費用2,622,600
    元，即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模具表，請求被告給付2,622,600
    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舉證據，經核均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僑舫
　　　　　　　　　　　　　　　　　　法　官　陳雅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178號
原      告  澄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怡婷  
訴訟代理人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利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正寶  
訴訟代理人  王仕為律師
複代理人    楊文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111年度訴字第1160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但書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3萬7600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如下述原告聲明所示，並變更以兩造於106年1月5日簽訂之合作契約（下稱系爭契約）附件六VDARTS H3L（發光家用靶）模具表（下稱系爭模具表）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41至247頁），經核其就聲明請求金額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變更請求權基礎部分，則與其原請求之原因事實，均係基於系爭契約所生之基礎事實，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相同，訴訟資料可相互為用，不致延滯訴訟進行，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6年1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委託原告製造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依據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商品名稱：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單價2238元、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1494元」、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交貨數量達二萬套後，另折抵貳百萬元貨款（限定發光型）」、「本契約的產品，應成本攤提，總交貨量達二萬套後，總價調降100元，商品名稱：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單價2138元、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1394元」、系爭契約第2條第3項約定：「交貨總量達四萬套後，另折抵貳百萬元貨款（限定發光型）」、「本契約的產品，應成本攤提，總交貨量達二萬套後，總價調降200元，商品名稱：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單價2038元、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1294元」、「交貨總量達四萬套後，另折抵貳百萬元貨款（限定發光型）」、系爭契約第2條第4項特約：「經雙方協商確定，甲方需保證簽署合約兩年內完成採購總計五萬套（限發光型）」。被告迄至108年3月25日止未能達到系爭契約第2條第4項特約之保證採購五萬套之數量，兩造於108年3月25日協商再簽立H3L飛鏢靶設計製造委託之模具費合作契約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書），約定系爭契約被告向原告所約定設計製造模具費用以簽立合約起算兩年內出貨五萬套作為模具費用攤提，嗣於本院113年10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改稱本件之事實理由均如113年9月18日民事準備書㈡狀所載，其餘不主張，本件證物僅引用原證12系爭模具表，其餘均捨棄，本件改以系爭模具表估算之模具費用3,702,600元為請求，被告已給付模具費用108萬元，尚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未給付。爰依系爭模具表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622,600元，及自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留存之雙方合作契約內第三條上方並無記載「經雙方協商確定，甲方需保證簽署合約二年內完成採購總計五萬套（限發光型）」之字眼，系爭增補協議書並未蓋有被告公司之大小章，被告並未同意給付模具費用，被告所支付的108萬元款項並非原告所稱先行給付的模具費用，而是給予原告的報酬，如原告存證信函所述，被告已向原告訂購至少4000套飛鏢靶，係用以支付此部分之報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法院會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62）：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兩造於106年1月5日簽訂被證一的合作契約，被告委託原告製造第三代發光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L）、第三代普通型家用飛鏢靶（VDARTS H3）。
　⒉被證一合作契約之附件原證12附件六「VDARTSH3L（發光家用靶）模具表」約定飛鏢靶塑膠模具費用總計3,702,600元。
　㈡爭執事項：
　 ⒈被證一合作契約之契約定性為何？
　 ⒉兩造是否有成立原證3「H3L飛鏢靶」設計製造委託之模具費合作契約增補協議書？
　 ⒊被告給付原告之1,080,000元是否為支付模具費用？
　 ⒋原告依原證12請求被告給付剩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主張兩造間有簽訂系爭增補協議書，依據系爭模具表被告應給付原告3,702,600元，被告已給付模具費用108萬元，尚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未給付等節，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根據上述說明，即應由原告就前述模具費用給付約定存在一事舉證以實其說。
　㈡按契約，應由當事人就內容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又主張契約內容意思合致之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項，應負舉證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即明。查系爭模具表係系爭契約之附件，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審諸系爭模具表，其上僅記載「費用估算總計：3,702,600、飛鏢靶塑膠模具費用總計：2,890,100」，係列載各項零件費用及總價，並無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飛鏢靶模具費用之內容，且原告亦於本院審理時自承系爭模具表是附屬在合作契約，沒有特別哪一條有約定等語（見本院卷第252頁），是以，綜觀系爭契約及系爭模具表中均無相關之約定，實難認原告得據此向被告請求模具費用。再查系爭增補協議書上未有被告之簽章，復經被告否認其真正，且原告未能證明系爭增補協議書之真正，自無從作為原告所主張之兩造間有約定給付模具費用存在之證明。綜上，原告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資料或舉證方法證明兩造就模具費用3,702,600元部分有合意由被告負擔，則其主張被告應給付剩餘模具費用2,622,600元，即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模具表，請求被告給付2,622,6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舉證據，經核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僑舫
　　　　　　　　　　　　　　　　　　法　官　陳雅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